2024年度残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责:

（一）、负责县政府残疾人工作协调委员会日常工作，完成县委、县政府和上级残联下达的工作任务。

（二）、代表政府制定和编制全县残疾人事业发展规划，下达计划任务，发展残疾人事业。

（三）、实行“代表、服务、管理”的职能，弘扬人道主义，宣传残疾人事业，动员社会力量理解、尊重、关心、帮助残疾人，起好桥梁和纽带作用。

（四）、加强法制建设，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。开展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，做好信访案件的接待和处理工作，进行执法检查，促进残疾人保障法及优待规定的落实和有效开展。

（五）、团结教育残疾人遵纪守法，履行应尽的义务，发扬乐观进取精神，树立自尊、自信、自强、自立精神，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贡献。 

（六）、加强乡（镇）、村（社）基层残疾人组织建设，充分发挥其作用。 

（七）、发挥职能作用，结合我县残疾人工作实际，认真做好残疾人康复、教育、就业、扶贫、办证等工作。
（二）人员编制情况:本单位在职职工24人，其中在编23人，其他人员1人。本单位下设办公室、财务室、教就股、康复股、辅助器具股、办证股，下属残疾人就业服务管理所、残疾人康复中心二个二级机构。一、项目概况
（一）项目单位基本情况。
衡东县残联归口于县委系统，内设办公室、康复股、财务股、证件管理股、辅助器具管理股，下设2个二级机构康复中心和劳动就业服务所。我单位现有在职干部职工24人，退休人员8人。
二、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
（一）部门预决算情况

1.部门预算情况

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568.19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568.19万元；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568.19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328.19万元，项目支出240万元。

2.部门决算情况（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）

2024年决算总收入1053.22万元（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996.10 万元，占 94.58%；其他收入 57.13 万元，占 5.42%。2024 年度支出合计 1053.22 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 312.05 万元，占 29.63%；项目支出 741.17 万元，占 70.37%；较预算增加485.03万元，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:上级残联年初工作任务目标未下达,导致年初预算未能申报项目资金及绩效目标。

3.“三公"经费执行情况

2024年“三公"经费预算数2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2万元。“三公"经费决算数1.01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1.01万元。

4.政府采购执行情况

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244.5万元，其中：货物4.12元，工程0万元，服务240.38万元。

5.资产管理情况

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439.15万元，负债总额203.5万元，净资产235.65万元。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固定资产账面原值610.87万元，在用资产610.87万元，资产使用率100%。

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
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:
(1）我会本着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严格按照上级文件精神执行，严肃执行专项管理分配制度和财务监控制度，杜绝了以权谋私、优亲厚友、雁过拔毛、挤占和挪用专项资金现象的发生。

(2）严格按程序办事，资金额度、项目公开。省级项目和资金下达后，采取由下至上逐级申报审批，手续完备、资料齐全，明确专人负责，实行责任追究制度，有公示要求的项目资金，按公示程序在一定范围内公开；有政府集中采购要求的，实行按政府集中采购。

(3)残疾人专项资金项目在2024年底已完成绩效目标。项目申报规范，绩效目标合理，绩效指标明确。财政的相关资金到位及时，为资金的使用提供了保障。在专项资金的执行过程中，管理制度较健全，制度执行有效。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效应，残疾人及社会公众满意度较高。

2.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（1）残疾人居家托养项目：2024年省市残联下达我县托养任务人，投入资金   万元。我们完成年度“阳光家园计划”任务，认真执行上级下达300名残疾人购买服务，制定详细实施方案。省指标120名残疾人购买服务由省级配套资金1000元每人，县级配套1000元每人；市指标180名残疾人购买服务由县级配套资金2000元每人，在政府门户网站进行了公示，并准备对托养服务项目进行第三方评估。

(2)残疾人阳光增收：2024年投入资金 45  万元用于残疾人阳光增收工作，组织了180名残疾人参加了农村种养实用技术培训，通过所学一技之长，为其家庭减轻压力。

(3)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：2024年投入资金14.75万元用于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工作，组织了75名残疾人参加了中式面点师、保健按摩师以及网创电商的培训。
(4)残疾人高中生、大学生教育资助及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教育资助6.54 万元。省级资金3.27万元，县财政配套 3.27万元。共资助残疾人学生和贫困残疾人家庭学生子女 27  人。

(5)残疾人就业创业24万元。省级资金15 万元，县财政配套 9 万元，扶持残疾人创业 20人，支出 24万元。
（6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：2024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属于2024年重点民生实事项目，2024年市残联下达我县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任务140人，我们认真执行上级文件，制定详细实施方案，全年我县残疾儿童康复救助146人，完成率104.29%，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0-6岁小龄残疾儿童、低保户、重点返贫监测对象户每月补助1600元，全年不超过10个月；7-14岁大龄残疾儿童每月补助1000，全年不超过10个月，共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186.6860万元。另低保户、重点返贫监测对象户在训期间每月补助生活费、交通费补贴每月300元，全年不超过10个月，共补贴32人，补贴资金8.85万元；残疾儿童慰问 167人 ，资金11万元。

(7)残疾人辅助器具：购置残疾人辅助器具 60件，资金 11.32 万元。

（8）无障碍设施改造项目：项目投入资金74.5万元，其中中央下拨资金 31.5万元，省、市、县级资金 43 万元。困难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全年 126 户，2024年10 月底已完成。进行与残疾类别相适应的低位灶台、扶手、防滑地面等改造。为 126 户有需求的困难残疾人消除或减少居家生活障碍，改善居家环境，提高生活质量。服务对象满意度达到99%。
三、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:一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，物价的不断上涨及残疾人需求的提升，相关服务费用也在不断上升，现行资金标准及预算安排尚不能满足残疾人的迫切需求；二是专项资金监管机制有待于进一步加强。

措施：针对残疾人服务项目提标扩面，加大资金扶持力度；建立和完善专项资金监督检查工作机制。

